附件2

营业性演出奖补申报承诺书

	申报单位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演出名称
	

	单位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报单位承诺：

1. 本单位已认真阅读《银川市营业性演出奖补实施细则》，接受并保证按相关要求填报资料。

2. 本单位无重大安全、意识形态责任事故，无重大投诉事件，企业及其法人没有重大违法犯罪及严重失信行为。

3. 本单位不邀请违法失德艺人演出，无天价片酬、“阴阳合同”、偷逃税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4. 本单位按照文旅行政部门要求，主动、如实填报演出票务情况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5. 本单位填写的各项内容和所提交的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愿退回奖补资金，接受相关部门处罚。

奖补资金申报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
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

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

